
104 年 2月期間衛生福利部新實施攸關民眾權益之重大政策或措施填報表 

單 位 名 稱 政 策 或 措 施 具 體 內 容 影 響 評 估 備 註 

食品藥物

管理署 

經中央主管機

關公告類別與

規模之食品業

者，應依其產

業模式，建立

產品原材料、

半成品與成品

供應來源及流

向之追溯或追

蹤系統。食品

業者應以書面

或電子文件，

保存完整食品

追 溯 追 蹤 憑

證、文件等紀

錄。自 104 年

2 月 5 日實施。 

一、辦理下列商業登記、公

司登記或工廠登記者，

自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

5 日實施建立食品及相

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： 

1. 肉類加工食品之製造、加

工、調配及輸入業者。 

2. 乳品加工食品之製造、加

工、調配及輸入業者。 

3. 水產品食品之製造、加

工、調配及輸入業者。 

4. 餐盒食品之製造、加工、

調配業者。 

5. 食品添加物之製造、加

工、調配及輸入業者。 

6. 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之輸

入業者。 

二、辦理下列工廠登記者，

自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

5 日實施建立食品及相

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： 

1. 應標示「基因改造」或「含

基因改造」字樣食品之製

造、加工、調配及輸入業

者。 

2. 標示「非基因改造」或「不

是基因改造」字樣食品之

製造、加工、調配及輸入

業者。 

應建立食品及相

關產品追溯追蹤

系統之食品業

者，需增加設備

及人力等成本，

以完成書面或電

子文件之追溯追

蹤等紀錄。 

 

依據「食品安全衛

生 管理 法 ｣ 第 9

條、「食品及其相關

產品追溯追蹤系統

管理辦法｣及「應建

立食品及相關產品

追溯追蹤系統之食

品業者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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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 病 管 制

署 

「人類免疫缺

乏病毒傳染防

治及感染者權

益保障條例」

部分條文修正

草案於 104 年

1 月 20 日立法

院三讀通過。

並於 104 年 2

月 4 日總統公

布。 

一、 增列因醫療必要性或

急迫性，得免經受檢

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同

意即可進行採檢（修

正條文第十五條之

ㄧ）。 

二、 愛滋感染者醫療費

用，由健保給付，預

計於總統公布後 2 年

實施（修正條文第六

條及第十六條）。 

三、 落實聯合國兩公約之

人權精神，取消外籍

感染者申請居留限制

（刪除現行條文第十

八條至第二十條）。 

取消非本國籍感

染者居留限制，

將落實聯合國兩

公約之人權精

神，使我國人權

保障更向前邁進

一大步。 

 

 

 

 


